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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金信瑞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《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之前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原因和执行情况 

为加强北京金信瑞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金

信瑞通”）控制权,保持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,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

刘培军、崔静秋、王超于2015年7月3日签署了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

约定三方在需要由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事项、董事、监

事候选人提名事项及其他相关重大事项均应采取一致行动。  

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签署后至今，三方均遵守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

不存在违反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的情况，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。 

二、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情况 

鉴于一致行动协议的三方当事人有意愿更清晰地独立表达作

为股东的意愿，经三方友好协商和沟通后，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

刘培军、崔静秋、王超于2017年11月10日签署了《〈一致行动人

协议〉之解除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》”）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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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的主要内容为：协议三方同意原《

一致行动人协议》解除，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中的全部条款不再

执行，对三方不再具有约束力。三方在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方面不

再保持一致行动关系，各自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

章程的规定依照自己的意愿独立发表意见和行使投票权，行使各

项权利，履行相关义务。 

签署《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后，刘培军、崔静秋、王超对

公司不再构成共同控制关系。刘培军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

35.03%并担任公司董事长、财务负责人，公司股东王娟持有公司

股份比例为4.65%，二人系夫妻关系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，二人合计

持有公司39.68%的股份；股东崔静秋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

16.44%并担任公司董事，股东刘萌萌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22.69%

，二人系母女关系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，二人合计持有公司39.13%

的股份。 

签署《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后，公司无任何单一股东及一

致行动人可以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

以上成员选任以及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，因此公

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。 

三、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

《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签署及生效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刘培

军、崔静秋、王超共同控制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，本次公

司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未对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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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经营管理、人员独立、资产完整、财务独立产生不良影响，公司仍

具有独立经营能力，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

响。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〈一致行动人协议〉之解除协议》 

 

北京金信瑞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11月13日 

 


